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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871       证券简称：天元晟业       主办券商：国泰君安 

 

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

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 号）等的相关规

定，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对 2017 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并编制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挂牌以来共完成了 1 次股票发行，2016 年 3 月公司完成该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

60,000,000 元，本次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和 2015 年 12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和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

行方案的议案》，根据该方案，公司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6,000 万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 1

元，预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0,000,000 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本次实际募

集新增股份数量为 6,000 万股，募集资金 60,000,000 元全部出资到位。2016 年 1 月 8 日，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致同验字【2016】第 110ZC0003 号的《验资

报告》，对上述增资事项进行了验证。2016 年 2 月 2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对公司本次

股票发行的备案申请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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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股票发行问题解答（三）》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经 2016 年 9 月 13 日召开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9 月 13 日在全国股转系统网站平台披露，

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以及信息披露要求。公司的

股票发行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专项账户专户管理说明 

本次股票发行公司原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存放于公司在中国

银行北京科技园区支行开立的一般账户中，账号名称：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账

号：338962688709。2016年9月13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决议。2016年9月20日，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同国泰君

安证券与山西侯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根据《股票

发行问题解答（三）》过渡安排的通知，公司于2016年9月15日将募集资金余额35,223,032.85

元转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山西侯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账号：

6041 8101 0300 0000 90609）。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企业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北京天元晟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侯马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发区支行 

6041 8101 0300 0000 

90609 
698,410.15 — 

注 1：以上账户余额包括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时包括 2017 年 3 月 28 日时任公司汇入募集资金专户

中的基本账户自有资金 13,049.76 元，详细情况见下文。 

注 2：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由于发放工资等日常经营需要，公司将部分募集资

金合计 1,631,557.72 元汇入基本账户，均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由于实际经营变化尚未使用完毕，截至 2017

年 3 月 28 日，基本账户尚有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 329,367.99 元。为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加强募集资

金监管，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余额汇入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存储，故截至 2017 年 3 月 28 日公司基本

账户中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元。但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误将基本账户中的公司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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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49.76 元一并汇入了募集资金专户中，故导致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余额比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募集资金余额多出 13,049.76 元。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

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基本账户自有资金 13,049.76 元转入基本账户。 

自 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每个月由于发放工资等日常经营需要从专户划转资

金到公司基本户的，公司均在当日或次日全部使用完毕（住房公积金自动划转不及时导致超过两个工作日

的情况除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基本账户中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0。 

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定向发行募集资金

的情形，也不存在取得股转系统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情形。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6年2月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0元，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约定，

该募集资金 60,000,000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9,683,590.98 元，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8,599,912.61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85,360.39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0.00 

二、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注释 1） 10,000,000.00 

三、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9,683,590.98 

其中：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8,599,912.61 

    具体用途：  

日常经营支出 5,294,075.61  

对外投资（注释 1） 10,000,000.00 

项目投资（注释 2） 13,300,000.00  

固定资产（注释 3） 5,837.00 

四、利息收入总额 368,9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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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685,360.39 

注释 1：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和 2017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二次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

10,000,000 元募集资金用于缴付对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海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出资（详见公告编号为

2017-004、2017-005、2017-008 公告）。 

注释 2：公司用于电视剧《音乐会》项目投资 5,000,000.00 元，通过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海融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进行电视剧《鸿雁》项目投资 8,300,000.00 元，前述投资均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 

注释 3：为日常办公需要，公司 2017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购买打印机 1,489 元，购买笔记本电脑 4,348

元。 

公司于 2016年 2月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60,000,000元，根据股票发行方案的约定，

该募集资金 60,000,000 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 2016年 2 月 2日取得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函[2016]1002 号《关于天元晟业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公司在 2016 年 2 月 2

日前取得该股份登记函前，由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园区支行于募集资金账户自

动划转 244元询证函、验资证明、开户证明、结算资信证明、工商验资 E线通、邮费等验资

相关费用，导致该账户每日存款余额略低于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0 元（截至 2016年 2月

2 日公司取得股份登记函当日，该账户余额为 59,999,834.29 元），同时由于公司并不知晓

此事项，因此并未以现金方式及时补足该笔手续费。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判断，公司不存

在提前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占用或转移本次股票发行募集

资金的情形。同时,公司募集资金也没有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没有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

司。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等相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的违规行为。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进一步发展主营业务。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和 2017 年 4

月 1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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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发展公司主营业务，公司拟将

10,000,000 元募集资金用于缴付对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海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出资。该

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对公司经营具有较有利的影响，未出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经 2016年 9月 13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将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变更、监管等进行规定。 

未来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中

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北京天元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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